
证券简称：G19高能1证券代码：151287.SH 
 

关于召开“G19高能1”2019年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北

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债券

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次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上（不含

50%）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

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

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公司债券的持有人）均

有同等约束力。 

应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调

整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要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决

定召开“G19高能1”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7月25日(星期四)10：00-11：00 



2、会议召集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形式，记名投票。 

如无法当场表决的，持有人应于会议表决期限截止日（2019年7月25

日下午15:00前）将表决票（附件四）传真至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会议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将盖章版原件寄送至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秋枫路36号院1号楼高能环境大厦。 

5、债权登记日：有权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2019

年7月24日。 

6、会议审议事项：《关于“G19高能1”拟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详情见附件一。 

二、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G19高能1”债券持有人

均可出席。债券持有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可以不必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2、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委派的人员。 

3、见证律师。 

三、参会方式 

1、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2019年7月23日（星期二）15:00时前； 

2、登记方法：参会的债券持有人通过EMAIL方式将本通知所附的参会

回执(参见附件二)及证明文件(见下文)电子版发送至以下电子邮箱，同时

采用邮寄方式在登记时间截止前将纸质版送达至以下指定地址(以联系人

签收时间为准)，会议召开前未向召集人证明其参会资格的，不得参加债券

持有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36号 

联系人：薛晗 



邮编：100031 

电话：010-59833001 

传真：010-59833001 

EMAIL：18610030262@163.com 

3、证明文件： 

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应在提交参会回执时附上以下

证明文件,并在出席会议时出示该等证明文件： 

（1）本次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自然人、且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提供

本人身份证文件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账目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被代理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见附件三）、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

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

明文件。 

（2）本次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机构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和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

代理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见附件三）、

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次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以每一张本次债券(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为一票表决权，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未

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

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次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2、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10%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发行人及上述持

有发行人10%以上股份的股东的关联方，则该等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

议上可发表意见，但无表决权。 

3、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代表50%以上有表决权的未偿还的本次债券张

数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出席方可召开。 

4、持有人应于会议结束当天将是否表决票（见附件四）传真至债券受

托管理人处，并于会议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原件寄达债券受托管理人。 

5、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次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上（不

含50%）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6、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

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

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公司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

等约束力。 

7、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发行人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五、其他事项 

1、与会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

费等费用。 

2、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

登记的，不能行使表决权。 

3、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次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

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发行人、持有发行人10%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提出临时议案。临时提案人

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前10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

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5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

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本页以下无正文）  



  



 

  



附件一： 

 

关于“G19高能1”拟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所述，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资金1.8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20亿元用于绿色产业项目

建设，绿色产业项目建设的具体项目分别为：濮阳市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PPP项目、白银历史遗留含铬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智造园北区（原

葛店化工厂厂区）污染场地修复项目、上海桃浦科技智慧城核心区场地污

染土壤修复工程613A（三维制药厂）地块项目、宁波大地化工环保有限公

司100吨/天危险废物焚烧项目、重庆市大足区大湾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扩

建工程（防渗工程）、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厂区污染土壤修复项

目、常德市桃树岗垃圾填埋场封场治理工程及濮阳县生活垃圾处理场项目

第四标段：濮阳县生活垃圾处理场项目（二期）防渗部分。 

现发行人拟在《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调整其使用用途，

调整后募集资金使用变为1.8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4.20亿元用于绿色

产业项目建设。绿色产业项目除《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九个项目外，新

增九个绿色项目，新增的绿色产业项目分别为：铁山港工业区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集中处置场项目、来宾市城东污水处理厂扩建、提标改造及配套设

施工程、武汉市青山区沿江片E2地块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工程、上海桃浦

智创城核心区场地污染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程 614 地块（大可染料、春光

村）施工、苏州溶剂厂原址南区地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治理项目、徐州市

土地储备中心污染场地修复治理一期项目、大王殿镇废弃工业场地污染治

理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工程、绍兴市镜湖新区洋渎、小观拆迁地块污染土壤

修复工程及山东大成农化（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污染场地治理与修复



项目。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估认证，前述九个新增

绿色项目合法合规，属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中绿色

产业项目范畴，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改变“G19高能1”绿色属性，

绿色等级仍为深绿（GB-1）。 

特请“G19高能1”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以上变更。 

 

  



附件二：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单位或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G19高能1”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一张）： 

 

 

 

年月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作为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代理我单

位出席“G19高能1”（证券代码：151287.SH）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按下列指示就本次会议《关于“G19高能1”拟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

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同意□反对□弃权 

委托人对委托代理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

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

权指示的，则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

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一切后果，均由我单位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其签发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

日止。 

 

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一张）： 

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年月日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附件四 

 

“G19高能1”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本公司已经按照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G19高能1”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议《关于“G19高能1”拟调整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本公司表决如下： 

□同意□反对□弃权 

 

债券持有人盖章： 

法人代表签章： 

受托代理人签字： 

债券持有数量： 

持有人证券账号： 

日期：年月日 

 

 

 

 

注：1、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